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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公 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已于2022年6月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70次

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8月1日起施行。

2022年7月14日

 











为正确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及

时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

定本规定。

第一条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

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依照反家庭暴

力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

以提起离婚等民事诉讼为条件。

第二条 当事人因年老、残疾、重病等

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其近亲属、

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妇女联合会、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

立的老年人组织、救助管理机构等，根据当

事人意愿，依照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

规定代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条 家庭成员之间以冻饿或者经

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

施的身体或者精神侵害行为,应当认定为反

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的“家庭暴力”。

第四条 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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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一般包

括共同生活的儿媳、女婿、公婆、岳父母以

及其他有监护、扶养、寄养等关系的人。

第五条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对因客观

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申请人民法院

调查收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

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办理案件需要

的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

条规定的，应当调查收集。

第六条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人民

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为申请人遭受家庭

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存

在较大可能性的，可以依法作出人身安全

保护令。

前款所称“相关证据”包括：

（一）当事人的陈述；

（二）公安机关出具的家庭暴力告诫

书、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讯问笔录、

询问笔录、接警记录、报警回执等；

（四）被申请人曾出具的悔过书或者保

证书等；

（五）记录家庭暴力发生或者解决过程

等的视听资料；

（六）被申请人与申请人或者其近亲属

之间的电话录音、短信、即时通讯信息、电

子邮件等；

（七）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

（八）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所在单位、

民政部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

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

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救助管理机

构、反家暴社会公益机构等单位收到投诉、

反映或者求助的记录；

（九）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其年龄、智

力相适应的证言或者亲友、邻居等其他证

人证言；

（十）伤情鉴定意见；

（十一）其他能够证明申请人遭受家庭

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证据。

第七条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在线诉讼

平台、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

等简便方式询问被申请人。被申请人未发

表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人身

安全保护令。

第八条 被申请人认可存在家庭暴力

行为，但辩称申请人有过错的，不影响人民

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第九条 离婚等案件中，当事人仅以人

民法院曾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为由，主张

存在家庭暴力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

定，综合认定是否存在该事实。

第十条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九条第

四项规定的“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

措施”可以包括下列措施：

（一）禁止被申请人以电话、短信、即时

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

胁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

（二）禁止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及其相关

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

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申请人及

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生活、学习、工作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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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第十一条 离婚案件中，判决不准离婚

或者调解和好后，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

保护令实施家庭暴力的，可以认定为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七项规定的“新

情况、新理由”。

第十二条 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

护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

一十三条规定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2022年8月1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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